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日常升级调整内容的公告
（2025年第17号）

目录
一、预算管理	1
（一）【部门预算编制】业务流程中新增“二级项目类别”、“服务类别”、“挂接项目”字段；新增资产配置计划表相关字段状态变更	1
（二）【非部门预算编制】、【上级转移支付非部门预算编制】、【转移支付部门预算/非部门预算编制】业务流程中，新增“服务类别”字段	2
（三）【控制数分配（部门经办岗）】菜单新增“单位选择”功能按钮	3
（四）【部门预算调整审核（部门经办）】菜单下操作“安排收回资金”时，收回资金界面新增“新增行”功能按钮	4
（五）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填报新增“单一来源采购原因”字段，根据该字段判断政府采购项目是否进行单一来源公示流程	5

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于08月29日进行系统日常升级调整，本次升级涉及部门、单位用户的调整内容包括：
[bookmark: _Toc17091]一、预算管理
[bookmark: _Toc17154]（一）【部门预算编制】业务流程中新增“二级项目类别”、“服务类别”、“挂接项目”字段；新增资产配置计划表相关字段状态变更
1、【部门预算编制】业务流程中新增“二级项目类别”、“服务类别”、“挂接项目”字段；新增资产配置计划表相关字段状态变更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（1）在【部门预算编制】、【部门预算项目退回调整】业务流程中，针对项目支出预算表的二级构成进行细化时，增加“二级项目类别”字段，可选择“大事要事支出”、“刚性支出”、“其他履职支出”三个选项。
（2）针对公用经费明细表、项目支出预算表的三级明细进行细化时，当“是否购买服务”字段选择“是”时，则“服务类别”字段为必填项，可选择“公共服务”、“管理辅助服务”、“后勤保障服务”、“信息技术服务”、“工程管理服务”五个选项。
同时增加“挂接项目”字段，当“是否购买服务”字段选择“是”且“是否新增购买服务”字段选择“存量”时，必须挂接上年购买服务项目。点击该字段下“未挂接”按钮，即弹出可挂接的项目明细列表，项目范围为本单位上年“是否购买服务”为“是”的项目明细，挂接时支持多条明细数据挂接。
（3）在【部门预算编制】相关功能菜单“基础信息”页签的“新增资产配置计划表”下，“是否已进行公物仓在仓资产查询”字段由非必填项变更为必填项。
2、影响面：
影响范围（市/区）：市、区、镇
影响菜单：【部门预算编制】相关功能菜单、【部门预算项目退回调整（单位经办）】
影响权限：无
影响流程：无
影响数据：不影响
3、具体操作过程已更新至《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操作手册_部门预算管理_部门预算编制_部门/单位用户》V1.23。
[bookmark: _Toc1414]（二）【非部门预算编制】、【上级转移支付非部门预算编制】、【转移支付部门预算/非部门预算编制】业务流程中，新增“服务类别”字段
1、在【非部门预算编制】、【上级转移支付非部门预算编制】、【转移支付部门预算/非部门预算编制】业务流程中，针对项目支出预算表的三级明细进行细化时，增加“服务类别”字段。
当三级明细细化详情中存在“是否购买服务”字段选择“是”的数据时，则“服务类别”字段为必填项，可选择“公共服务”、“管理辅助服务”、“后勤保障服务”、“信息技术服务”、“工程管理服务”五个选项。
2、影响面：
影响范围（市/区）：市、区、镇
影响菜单：【非部门预算编制】、【上级转移支付非部门预算编制】、【转移支付部门预算/非部门预算编制】相关功能菜单
影响权限：无
影响流程：无
影响数据：不影响
3、具体操作过程已更新至《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操作手册_非部门预算管理_非部门-本级列支预算编制_部门/单位用户》V1.7、《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操作手册_转移支付管理_上级转移支付预算编制_部门/单位用户》V1.9。
[bookmark: _Toc6374]（三）【控制数分配（部门经办岗）】菜单新增“单位选择”功能按钮
1、在部门预算编制“二上”业务阶段，会出现部分新增单位未进行部门预算编制“一上”业务的情况，此时主管部门可在【控制数分配（部门经办岗）】菜单下，选中“10001-支出预算控制数（录入下达）”或“10003-三公经费控制数（录入下达）”控制数类型，对应界面增加“单位选择”按钮，用于手动挑选新增单位，保存后可针对新增单位进行控制数编辑并下达，完成后新增单位方可进行二上填报操作。同时也可根据业务情况对单位进行取消操作，删除对应单位的控制数。
2、影响面：
影响范围（市/区）：市、区、镇
影响菜单：【控制数分配（部门经办岗）】
影响权限：无
影响流程：无
影响数据：不影响
3、具体操作过程已更新至《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操作手册_部门预算管理_部门预算编制_部门/单位用户》V1.23。
[bookmark: _Toc8179]（四）【部门预算调整审核（部门经办）】菜单下操作“安排收回资金”时，收回资金界面新增“新增行”功能按钮
1、在【部门预算调整审核（部门经办）】菜单“未审核”页签的“项目调整”/“项目调整（组合）”子页签下，选中预算单位的项目调整单，点击“安排收回资金”时，收回资金界面增加“新增行”功能按钮，用于主管部门新增收回资金的数据。
2、影响面：
影响范围（市/区）：市、区、镇
影响菜单：【部门预算调整审核（部门经办）】
影响权限：无
影响流程：无
影响数据：不影响
3、具体操作过程已更新至《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操作手册_部门预算管理_部门预算调整_部门/单位用户》V1.8。
[bookmark: _Toc4469]（五）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填报新增“单一来源采购原因”字段，根据该字段判断政府采购项目是否进行单一来源公示流程
1、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填报新增“单一来源采购原因”字段，根据该字段判断政府采购项目是否进行单一来源公示流程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（1）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填报界面的“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录入”下，取消“是否应急采购计划”字段，新增“单一来源采购原因”字段。
（2）当预算单位政府采购金额达到公开招标限额标准且采用“单一来源采购”方式采购时，则“单一来源采购原因”字段为必填项，可选择“1-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”、“2-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”、“3-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，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，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百分之十”三个选项。
（2-1）当“单一来源采购原因”字段选择“1-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”时，则政府采购实施计划经部门复审后，预算平台将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发送至政采云平台进行单一来源公示，待公示结束后，预算单位在【单一来源结果接收】菜单下重新编辑政府采购实施计划，经部门、财政审核后，单位侧再将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发送至政采云平台即可。
（2-2）当“单一来源采购原因”字段选择“2-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”或“3-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，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，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百分之十”时，则政府采购实施计划经主管部门、财政审核后，预算单位可直接将政府采购实施计划发送至政采云平台即可。
（2-3）单一来源采购流程图如下：

 2、影响面：
影响范围（市/区）：市、区、镇
影响菜单：【政府采购实施计划】相关功能菜单
影响权限：无
影响流程：无
影响数据：不影响
3、 具体操作过程已更新至《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操作手册_政府采购管理_部门/单位用户》V1.2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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